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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政文〔2024〕36 号

宁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《宁化县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部门：

《宁化县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宁化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6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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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化县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实施方案

为深化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提升基层监管执法能力

水平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》（闽政文〔2022〕3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工作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3〕18 号）以及《福建省推进乡镇（街道）

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闽司〔2023〕61 号）、《中共福

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推进乡镇（街

道）片区联合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委编办〔2024〕181 号）等精

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按照省

委省政府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改革、深化跨部门综合

监管改革和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（以下简称“闽执

法”平台）建设等工作部署，以及省委编办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）

片区联合执法工作的要求，以“三个坚持、六个明确”为抓手，

着力构建区域间、层级间、部门间一体联动的执法新格局，为提

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、夯实全面依法治县基础

提供执法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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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执法扁平化原则。不增加执法层级、不增加机构、

不增加编制、不增加人员，因地制宜设立若干个联合执法片区，

进一步统筹县域行政执法力量，确保不低于 50%的执法力量下沉

基层一线，将县直部门派驻或下沉的执法队伍与乡镇综合执法大

队进行整合，实行统一指挥、统一调度、统一配备执法装备，实

现管理扁平化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。

（二）坚持执法规范化原则。坚持“法无授权不可为，法定

职责必须为”和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，依法依规落实

县、乡两级行政执法职责，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规范行政

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等行为，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

信息公开透明、执法全过程留痕，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整体大幅

提升。

（三）坚持执法数字化原则。运用“闽执法”平台，实现精

准派单、及时处置，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案件全部线上办理，做到

行政执法案件 100%系统留痕。通过“数字赋能”不断优化执法流

程，推行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、一次到位”的执法模式，助力

实现执法扰企扰民大幅减少、违法现象持续下降、法治化营商环

境不断优化、人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的改革目标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明确联合执法片区。根据地理位置、执法力量、执法

体量和工作便利性等实际情况，将我县 16 个乡镇划分为 4 个联合



— 4 —

执法片区：

第一片区：翠江镇、城郊镇、湖村镇、泉上镇；

第二片区：城南镇、安乐镇、曹坊镇、治平畲族乡；

第三片区：济村乡、方田乡、石壁镇、淮土镇；

第四片区：中沙乡、水茜镇、河龙乡、安远镇。

以上 4 个片区驻点分别设在：湖村镇、曹坊镇、石壁镇、安

远镇，各驻点片区联合执法办公场所依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设在

驻点乡镇的现有办公场所，不够部分由驻点所在地的乡镇负责提

供，联合执法片区划分要及时向社会公布。第一至第四片区分别

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作为牵头单位。县各行政执法部门下沉执法力量到

驻点乡镇，根据片区执法实际需要统一调度。县各行政执法部门

具体为：县教育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县商务局）、县民族与宗

教事务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

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文体和旅游局、县卫

生健康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三明市宁化生态环境局、宁化县消防救援

大队，下同。其中未涉及第一批赋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可暂不驻点，

但在乡镇执法时根据自身执法职能可以主动参与片区联合执法。

牵头单位：县委编办、县司法局、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二）明确行政执法主体。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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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》（闽政文

〔2022〕3 号）、《宁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宁化县赋予乡镇人

民政府部分行政处罚权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宁政规〔2022〕5 号）

等精神，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主体的权责边界：“乡镇在综合执法

领域仅行使乡镇权责清单和乡镇赋权清单中的行政执法权，未列

入乡镇赋权清单的行政执法权仍由原实施主体行使。”对行政检查

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根据执法权限，由有管辖权的乡镇或部门依

法处置。

牵头单位：县司法局、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三）明确年度执法计划。片区牵头单位要发挥牵头作用，

积极与相关部门和片区内乡镇沟通协调，要围绕基层综合治理工

作中的难点、堵点、热点事项，制定本片区年度上下联动联合执

法计划，合理确定执法检查频次，做好本片区内执法力量的统筹

协调工作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省市的安排，稳步推进“综

合查一次”制度实施，解决多头监管和重复检查等问题。

牵头单位：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四）明确下沉执法力量。各片区联合执法队伍由“片长”、

乡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或乡镇负责行政执法工作分管领导、县

执法部门派驻乡镇机构人员、县各行政执法部门下沉人员以及乡

镇执法人员组成。各片区“片长”由县委组织部选派，原则上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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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分管或负责执法工作的科级领导兼任；

县下沉人员由各行政执法部门选派，报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实

行备案管理。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要根据本片区的实际情况

制定联合执法工作制度，建立执法力量人员名单并明确各组成人

员的职责，进入名单的人员必须持有执法证，必须参与片区内的

联合执法检查。

牵头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、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

位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五）明确联合执法机制。一是实行“片长”负责制。“片

长”作为片区联合执法的负责人和召集人，负责所在片区联合执

法统筹协调工作，牵头组织各领域执法部门下沉执法人员和片区

乡镇执法人员依法开展联合执法活动，开展片区内疑难案件的研

究处置，制定所在片区联合执法检查年度工作计划并合理确定执

法检查频次。下沉片区执法人员及乡镇执法人员年终考核要有“片

长”的签署意见。二是建立“部门联合、县乡联动”执法工作机

制。对于需要联合执法的事项，由“片长”统筹调度县各执法领

域下沉人员组成联合执法小组，协同各乡镇综合执法大队、县执

法部门派驻乡镇机构人员共同参与，开展联合执法。片区所属乡

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或乡镇负责行政执法工作分管领导须协助

片区开展联合执法有关工作；配合抓好本乡镇属地各类执法资源

的统筹协调，整合自然资源所、畜牧兽医水产站、林业站、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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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所等派驻机构执法力量；承担制定本乡镇上下联动联合

执法检查年度工作计划，组织日常执法行动，处理本乡镇有管辖

权的案件等职责。三是健全案件研讨审核制度。加强法制审核队

伍建设，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和法律顾问及公职律师等作用，协

调指导各片区、各乡镇做好法制审核工作，县司法局牵头为法制

审核人员提供业务指导培训，推动落实乡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

核工作。结合工作需要，由“片长”组织片区执法人员研究讨论

疑难复杂案件。

牵头单位：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县司法局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、

县各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六）明确执法数字赋能。探索建立“大数据+综合执法”

管理模式，严格落实省政府关于推进“闽执法”平台建设工作各

项部署要求。各联合执法片区要应用“闽执法”平台建设成果和

片区联合执法功能模块，实现制定检查计划智能化、执法办案数

字化、案件线索信息化，全面提升基层执法效能。同时，县各行

政执法部门和各乡镇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，筛

选出监管领域中常见、高频行政检查事项，将上述行政检查事项

纳入“综合查一次”联合执法检查任务清单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

复执法，进一步提高执法效能。

牵头单位：县司法局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行政执法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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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部署阶段（2024 年 6 月下旬前）

制定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方案，启动前期有关工作。

（二）推进阶段（2024 年 7 月底前）

各片区制定联合执法工作流程和标准，举办执法业务培训，

开展片区联合专项执法，建立执法考评机制，落实激励保障机制，

提升执法效能，7 月 31 日前全部做到线上执法。

五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强化协作配合。建立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

制度，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牵头，成员单位由县委组织部、

县委编办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 12345 政务服务

便民热线中心及县相关领域执法部门和各乡镇组成，联席会议成

员名单详见附件。联席会议定期传达贯彻上级有关乡镇综合执法

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指导推动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，

协调解决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总结推广乡镇片

区联合执法工作经验做法等。联席会议视工作需要，定期或不定

期召开协调会，推进重点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实施。各乡镇、各片区牵头单位、县直各有

关执法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聚焦改革的任

务要求，明确时间节点，逐项抓好落实，推动乡镇片区联合执法

工作任务取得成效。县司法局牵头会同县委编办、县政府办、县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适时组织评估，并根据评估情况对乡镇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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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联合执法有关机制进行适当调整完善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要将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推进落实

情况作为县政府督查室的一项重要督查工作内容，对落实到位、

积极作为的县有关执法部门、乡镇及有关人员予以通报表扬；对

不担当不作为、落实不力、贻误工作的予以通报批评、督促整改，

对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进行严肃追责问责。

附件：1.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

2.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各主要成员单位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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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
组成人员名单

召 集 人：王克延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副召集人：谢 伟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成 员：伊 俏 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、部务会议成员

曹连华 县委编办副主任、室务会议成员

陈俊杰 县政府办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林 安 县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巫锡鹏 县工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涂泉湖 县民宗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童 逸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

罗昌忠 县司法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刘 俊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吴亦玉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吴惠良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

陈世雄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毛显伙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黄宜普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

谢丽娟 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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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 辉 县文旅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陆贵生 县卫健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温志龙 县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
伍小兵 县林业局副科级职级干部

刘雯蓉 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总监

蒋加福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、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
谢启海 三明市宁化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肖健君 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

张赛男 县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主任

以及 16 个乡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或乡镇负责行政执法工

作分管领导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，办公室主任

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兼任，承担片区联合

执法日常工作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或职务变动不再担任成员的，

由继任者履行成员职责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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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各主要成员单位职责

（一）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负责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的牵头抓总，协调各片区综合执

法工作。牵头编制各片区综合执法手册，建立片区常态化联合执

法工作机制，制定完善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具体制度、实施流程，

建立案件研讨机制，根据办案需要组织片区执法人员研究讨论疑

难复杂案件。将片区联合执法检查纳入年度检查计划，根据乡镇

承接的综合执法事项开展业务指导工作。

（二）县各有关执法部门

县各行政执法部门，要根据本部门执法力量、乡镇执法案件

量等实际情况，将部门行政执法人员下沉到各片区开展执法业务

工作，包括行政检查、执法指导、收集基层执法困难和需求、会

同乡镇执法人员受理行政执法投诉举报，根据执法权限参与或指

导案件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。同时在人才、技术、设备等方面给

予乡镇支持保障。各联合执法片区牵头单位要做好片区联合执法

的沟通协调工作，配合做好“片长”负责制的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考试应考尽考，

各乡镇应做好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动员工作，推动乡镇人民政府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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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工作人员全员持证，保持行政执法队伍稳定。乡镇综合执法大

队应配备两名以上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从事综合行政执法工

作。保障基本执法装备，配备基本办公设备，统筹安排必要办公

场所。将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纳入本级政府的权责清单，并向社

会公布。各乡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要配合“片长”制定本乡镇

上下联动联合执法计划，合理确定执法检查频次，做好本乡镇辖

区内执法力量的统筹协调工作。积极应用“闽执法”平台片区联

合执法功能模块，全面提升基层执法能力。乡镇对部门下沉或派

驻执法人员的表现情况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换建议，部门对下

沉或派驻执法人员的抽调和借调要征求乡镇意见。

（四）县委组织部

负责选派各片区“片长”。根据管理权限，负责片区联合执

法人员名单备案。牵头建立片区联合执法人员的考核及评先评优

激励等机制。

（五）县委编办

负责拟定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实施方案，梳理赋权事项清单；

按照上级的有关要求，做好赋予乡镇的行政执法事项动态调整工

作。

（六）县政府办

负责督查乡镇片区联合执法工作的推进落实。

（七）县司法局

负责改革工作协调、行政执法监督；牵头组织乡镇执法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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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考试，监督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。

指导制定符合各片区联合执法工作实际的配套制度，规范执法工

作流程、标准和文书等。配合做好相关片区联合执法制度的修订

完善工作，进一步满足综合执法改革需要。牵头做好片区行政执

法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；会同县委编办、县政府

办、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有关部门，适时对乡镇片区联合

执法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，根据评估情况，提出相关调整意见

建议。推进“闽执法”平台运用和执法信息共享，指导片区联合

执法队伍人员名单的公示工作。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的作用，负

责业务指导、工作统筹、执法协调等工作，指导片区内各乡镇落

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
（八）县财政局

根据执法业务需要，提供片区联合执法所涉及部门、乡镇的

经费保障，将行政执法队伍人员所需的执法服装、执法装备等费

用列入县、乡财政预算。

（九）县人社局

根据管理权限，负责片区联合执法人员名单备案。会同有关

部门建立片区联合执法人员的考核及评先评优激励等机制。按有

关规定做好专业技术人员聘任、续聘或晋升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

工作。

（十）县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

负责“12345”及“e 三明”平台诉求件批转交办、答复审核、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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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督办和随手拍分流转办等事务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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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11日印发


